
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污水管线迁改及恢复工程（宜兴段第一批次）-大学城
站、龙潭路站、宜兴站中标候选人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JSGZ-ZD-2024030）

公示开始时间：2024-09-26 公示结束时间：2024-09-29

一、评标情况

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污水管线迁改及恢复工程（宜兴段第一批次）-大学城站、龙

潭路站、宜兴站:

1、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

中标候选人第 1 名：江苏君达建设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966.923403 万元，质

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80天；

中标候选人第 2 名：宜兴市智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1992.751234 万

元，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80天；

中标候选人第 3 名：宜兴市天筑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，投标报价：2023.003547

万元，质量：合格，工期/交货期/服务期：180天；

2、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

中标候选人(江苏君达建设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丁伟良; 二级建造师（市政公

用工程）；苏232050710647

中标候选人(宜兴市智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蒋鹏; 二级建造师（市

政公用工程）；苏232212113324

中标候选人(宜兴市天筑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)的项目负责人：吴志林; 二级建造

师（市政公用工程）；苏232131405853

3、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

中标候选人(江苏君达建设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中标候选人(宜兴市智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;

中标候选人(宜兴市天筑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)的资格能力条件：符合招标文件要

求;

二、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

根据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规规定，投标人和直接参与并且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

系的当事人有异议的，有权依法进行异议，提出异议时应注意以下事项：1. 异议必须在中

标结果公示结束前以书面形式提出。2．应当提交异议书，并包括下列内容：（1）异议人的

名称、地址、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；（2）被异议人的名称；（3）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；

（4）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。 3．异议人为法人的，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

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，同时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；异议人为个人的，异议书必须由异议人

本人签字，并附有效身份证明，由本人提交。 4．下列异议将不予接收： （1）在中标结果

公示结束后提出的；（2）异议人不能证明是所异议招标投标活动的投标人和 直接参与并且



与招投标活动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；（3）异议事项不具体，且未提供有效线索，难

以查证的；（4）对异议事项已经答复，且异议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。 5. 异议人不得以

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，进行虚假、恶意异议，阻碍招标投标活动的正常进行。 招标代

理：江苏高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联系电话：13952888765。

三、其他

/

四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/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宜兴北控城乡污水管网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宜兴市环科园岳东路5号四楼

联  系  人： 于长江

电  话： 17551033226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江苏高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黄山南路20号德润大厦9楼

联  系  人： 王慧

电  话： 13952888765

电  子  邮  件： 407763237@qq.com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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